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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00217 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

5號
承辦人：傅儷華
電話：(02)7736-59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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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通字第11400210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立臺灣大學函、資通安全概論課程 附件一 附件二 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大學北區教育學術資訊安全維運中心辦理
「資通安全概論」課程(如附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國立臺灣大學114年2月24日校計資字第1140015956號函

辦理。
二、為協助教育體系資安人員建立資通安全相關知識，於

114年4月11日(星期五) 14時至17時辦理旨揭課程，藉由
此課程讓學員瞭解資通安全基本觀念、認識加密勒索與預
防、資料防護與備份、個資蒐集、管理與保護、密碼設定
與存取原則，以降低資安事件發生。

三、本次教育訓練以實體及線上方式辦理，請資安相關人員踴
躍報名參加，並准予出席人員公假登記及登錄教師研習時
數。

 
正本：臺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教育網路中心、各公私立大專校

院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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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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